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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一件双赢的好事：校
友大额捐赠说明学校育人有方，
校方获捐善款有助于学校建设发
展。然而，因捐赠人未能履约导致
双方对簿公堂， 反而变成了一场
官司。 从“双赢”到“双输”的背后，
公益捐赠的逻辑并不简单。

中国矿业大学教育发展基
金会秘书长钟晓东表示，（吴幽）
人能联系上，但与其协商多次未
果，“用法律手段维权实属无奈，
正等待法院判决执行”。

对此，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何国科表示，成为失信被执
行人，说明他名下已经没有可执
行的财产，法院强制执行期间会
进行和解调解，如果达成执行和
解的可以结案。

校友承诺捐赠却成被告

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本
案中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为：一、被告吴幽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前给付原告中国矿业大学
教育发展基金会 200 万元， 余款
900万元于 2022年 12月 31日前
付清。二、如被告吴幽按照上述约
定按期足额履行付款义务， 双方
之间纠纷一次性了结。 如未按期
足额支付， 原告有权申请法院执
行。 三、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43900元，保全费用 5000元，由被
告负担，该款项被告于 2022年 12
月 31日前给付原告。如义务人未
按期履行义务， 权利人应在二年
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逾期
无法定事由则不予执行。

公开资料显示，2019 年 4 月
10 日，中国矿业大学迎来 110 周
年校庆，2008 级校友吴幽公开宣
布向母校捐赠 1100 万元人民
币，支持学校教育事业发展。 中
国矿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理
事长、学校党委书记刘波代表学
校接受捐赠。 这笔捐赠被称为该

校历史上最高捐赠纪录。
当年的新闻报道显示，捐赠

仪式后，多家媒体对吴幽个人及
其创立的公司进行了宣传报道。
一时间，这位校友的捐赠行为成
为矿大校友间的美谈。 其后四年
间，校方与吴幽多次沟通捐赠一
事，但款项迟迟没有到账。 此后，
中国矿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将吴幽告上法庭，要求其履行捐
赠协议。

中国矿业大学网站 2019年发
布的信息显示，吴幽为镜湖资本创
始合伙人，管理 46亿元基金。

2022 年 2 月 17 日， 深圳市
镜湖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布声
明称，公司无吴姓创始人、无吴
姓合伙人及高管。 该公司股东声
明称，根据调查及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信息披露，截至 2022
年 2 月 17 日， 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登记的以“镜湖”命
名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仅有一家，
即公司旗下的南京镜湖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镜湖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官网显示，该公司是一家专
注于科技成果转化投资的民营
天使投资公司，项目投资回报超
1000 倍。

记者通过天眼查搜索关键
词“吴幽”，显示北京镜湖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和北京镜湖方略科
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名。
北京镜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
有新余镜湖和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46%的股权。

“诺而不捐”意欲何为

中国庭审公开网显示，2022
年 8 月 9 日上午，中国矿业大学
教育发展基金会与吴幽捐赠合
同纠纷一案在江苏省徐州市铜
山区人民法院公开直播庭审。 吴
幽陈述称，自己管理的基金和基

金投资人遇到困难，目前没有现
金，无法一次性兑现承诺。 他表
示，希望分期兑现捐款。 但原告
律师认为，吴幽的公司仍在正常
运营，没有破产，具备事实上的
履约能力， 要求其积极履约，防
止其以捐赠名义获得美誉度，消
费公众信任。

针对近年来发生的“诺而不
捐”现象，何国科表达了自己的
观点：“首先，受捐方要对捐赠人
的基本信息进行初步了解，不应
该看到捐赠资金就眼红。 捐赠方
的经营能力和资金状况都是受
捐方应该考量的元素，这也是衡
量捐赠方能否履捐的基础。 同
时，社会组织在自身的机构治理
中也应制定相应规章。 其次，受
捐方与捐赠人要建立起定期沟
通和反馈的维护机制，对履行捐
赠义务中发生的突发状况要及
时了解，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做
出缓捐， 或向民政部门说明情
况，撤销捐赠。 ”

他认为，对于开具空头支票
的捐赠者，受捐方应该慎重，“事
先不应随意站台，应该要求捐赠
方先行拨付部分款项再履约。 ”

稍早前，中国矿业大学教育
发展基金会方面表示，诉诸法律
也是无奈之举，“人能联系上，但
多次沟通无果”。

何国科坦言，高校基金会起
诉校友面临两难和无奈：“一是
校友现在不能履行捐赠义务，要
给他充分的时间，这样校友今后
可能加倍捐赠；二是校友是学校
的宝贵资源，除了捐赠外，在学
校发展及其他方面都会有相关
合作。 这种起诉可能会损害其他
校友的利益，最终损失的还是学

校的发展资源。 ”

法律对“诺而不捐”
有相应规定

事实上， 目前在公益捐赠
中相关的法律法规早已对承诺
捐赠及诺而不捐等行为做出了
规定。

《慈善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捐赠人应当按照捐赠协议履行
捐赠义务。 捐赠人违反捐赠协议
逾期未交付捐赠财产，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慈善组织或者其他接
受捐赠的人可以要求交付；捐赠
人拒不交付的，慈善组织和其他
接受捐赠的人可以依法向人民
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者提起诉讼：

其一， 捐赠人通过广播、电
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公开承
诺捐赠的；其二，捐赠财产用于
包括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
病、助残、优抚，救助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
发事件造成损害的慈善活动，并
签订书面捐赠协议的。

此外，《慈善法》也规定了捐
赠中止或撤销的情况。

根据规定，捐赠人公开承诺
捐赠或者签订书面捐赠协议后
经济状况发生显著恶化，严重影
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
经向公开承诺捐赠地或者书面
捐赠协议签订地的民政部门报
告并向社会公开说明情况后，可
以不再履行捐赠义务。

对此，北京感恩基金会理事
长周健认为，捐赠行为本身是一
个善意的体现，“相关方应该本
着先行沟通、 多谅解的原则，实
在不行再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

身权益， 也显得合理合法有效。
捐赠人也应对自己的捐赠实力
负起责任，不能盲目行使捐赠权
利， 承诺捐赠后又兑现不了，让
捐赠和受赠双方都难堪。 ”

何国科谈道，原本捐赠就是
基于道德自愿的一种无偿行为，

“捐赠者作出捐赠行为已经了不
起，捐赠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意想
不到的事情，公众不应一味苛责
捐赠者。 ”

社会组织应学会
用法律维护合法权益

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正从数
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面对
诺而不捐、 知识产权等侵权行
为，社会组织应学会拿起法律武
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021 年 6 月，三星（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因使用北京感恩公
益基金会品牌“一校一梦想”开
展公益活动涉嫌侵权，被诉讼至
法院。 2022 年 11 月，天津市高级
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三星（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因构成不正当竞
争，赔偿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 10
万元，并发布澄清声明。 2023 年
2 月 4 日，三星（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发布致歉声明。

事实上，早在 10 年前，社会
组织通过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意
识就已经萌芽， 当时出现了公益
行业第一起知识产权保护案例。

2012 年 3 月， 上海民间
NGO 禾邻社一纸诉状将万科公
益基金会告上法庭，声称在双方
合作过程中，对方侵犯自身拥有
的《全民植物地图》著作权，并索
赔 2 万元人民币。 2014 年 10 月
23 日，深圳市盐田区法院判决禾
邻社胜诉。

周健表示，社会组织在遭遇
侵权后， 是否作出维权行动，成
本和能力是考虑较多的一个因
素。“社会捐赠中极少有专门用
于社会组织维护自身权益的相
关内容，这就需要社会组织进行
充分考量。 ”

据他介绍，在北京感恩公益
基金会品牌侵权案中，基金会就
将该案卷宗及材料委托给一家
接收风险诉讼的律所进行代理，
基金会未支付任何律师等关联
费用。 最终，该案判决基金会一
方胜诉。

“基金会、律所都会在事前
对案件作出充分的研判，决定是
否进行风险诉讼代理。 官司胜诉
后，按照事前约定，律所和基金
会按照比例对判赔款进行分割，
这让基金会方诉讼成本基本为
零。 万一败诉，基金会也不用承
担败诉成本，这无疑降低了社会
组织成本。 ”周健表示。

何国科告诉记者，从 2016 年
至今，其代理的社会组织依法维
权案例有 15 例之多， 在正常沟
通和发送律师函均无果的情况
下，“拿起法律武器就是最好的
选择”。

中国矿业大学校友因 1100万元捐赠未履行成失信被执行人
校基金会：协商无果，等待判决执行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2019年，中国矿业大学 90后校友吴幽在母校 110 周年
校庆之际承诺捐赠 1100 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学校教育发
展。 时隔四年，捐赠款项却分文未到。 因未履行捐赠承诺，吴
幽被中国矿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告上法庭。 2022年 7月，
双方的捐赠合同纠纷在江苏省徐州市首次开庭。 2023 年 1
月，吴幽被列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为 1100万余元。

中国矿业大学网站发布的关于吴幽的信息

2019 年，中国矿业大学校友吴幽在母校 110 周年校庆之际承诺
捐赠 1100 万元人民币


